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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(2018)京0112民初29336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9年4月17日委托我公司对(2018)京0112民初29336号案件的涉案房屋北京市通州区兴贸二区15号楼17层1单元1705号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鉴定。
2019年4月23日我公司收到法院寄来的《鉴定委托书》。4月23日与井龙法官取得联系，告知法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【京（2017）通不动产权第0014396号】复印件记载，估价对象为限价商品房，权属登记日期为2017年2月11日，截至目前，房本未满五年，依据《北京市限价商品住房管理办法(试行)》文件第二十八条规定，购房人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后五年内不得转让所购住房。确需转让的，可向户口所在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申请回购，回购价格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确定，回购住房继续用作限价商品住房向符合条件家庭供应。故估价对象目前不能进行上市交易，无法对估价对象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鉴定。经过与井龙法官沟通，法官同意将此案件退函，故我公司将此案件退回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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